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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公司於 X1 年 1 月 1 日以繼續留在公司服務滿三年為條件，給予總經理一項權利，
於三年屆滿後兩年之內，得選擇以收取相當於 200,000 股普通股市價的現金，或收
取 240,000 股的股票。如總經理選擇收取股票，該股票於既得日後兩年內不得出售
（不論於何日行使權利）。 
  甲公司普通股在 X1 年 1 月 1 日的市價為每股$50。考量既得日後限制兩年內不
得出售的效果，估計在給與日選擇股票的公允價值，假設有兩種情況：每股$35，
每股$45。 
  甲公司 X1 年、X2 年及 X3 年底的股價分別為$54、$60 及$65。 
試作：分別依上述及的情況，作甲公司總經理於 X3 年底選擇：領取現金，
或領取股票之必要分錄。（各作一筆分錄，二種情況共四筆分錄）（20 分） 

二、乙公司採定期盤存制計算存貨，以下為該公司 X3 年 12 月 31 日有關存貨的資料： 
 X3 年 12 月 31 日存貨實地盤點結果為$452,000。 
 X3 年帳列銷貨收入$2,108,000，進貨$1,216,000，無期初存貨。 
 X3 年底盤存之存貨中包括承銷品成本$32,000。 
 X3 年底寄銷在外商品成本$50,000，未包含於期末存貨中。 
向興國商行賒購商品$72,000，目的地交貨，X3 年底尚未送達，惟發票已於 X3
年 12 月 29 日收到，並記入「進貨」科目。 
向中華公司賒購商品$140,000，起運點交貨，X3 年底中華公司已出貨，惟乙公司
尚未收到，故未入帳，亦未將其包含於 X3 年期末存貨中。 
向富邦公司賒購商品$100,000，起運點交貨，富邦公司已於 X3 年 12 月 28 日出
貨，乙公司於 X3 年 12 月 30 日收到發票並予入帳，惟年底尚未收到該項商品，
故未包含於期末存貨中。 
賒銷給某客戶之商品成本$40,000，售價$60,000，目的地交貨，原訂 X3 年 12 月

31 日交運，已記入銷貨帳戶，盤點時未列入，惟該商品因倉庫作業失誤，至 X4
年 1 月 5 日始交運。 
起運點交貨之銷貨，售價$700,000，成本$560,000，原定 X3 年 12 月 30 日起運，
銷貨收入已入帳，但因貨運工人罷工，至 X4 年 1 月 2 日該批商品始搬離倉庫，
交貨運公司起運，成本仍列於 X3 年期末存貨中。 
顧客退回商品一批，成本$52,000，售價$80,000，因需整修故未於 X3 年底立即退
回倉庫，銷貨退回亦遲至 X4 年初始行記錄。 

試作： 
依據上述資料計算乙公司 X3 年 12 月 31 日正確之期末存貨及 X3 年正確之銷貨
收入、進貨與銷貨成本。（16 分） 
假設 X3 年之虛帳戶均已結轉至本期損益，試為以上錯誤做一彙總之改正分錄。

（9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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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丁公司於 X1 年 1 月 1 日將一部成本$10,000,000，公允價值$12,000,000 的機器出租

給臺北公司，租期五年，每年租金$2,693,454，期初付款，該機器的估計耐用年限 8
年，耐用年限屆滿時無殘值。臺北公司向丁公司保證該機器於租期屆滿時估計殘值

的 50%。該機器每年保險費$100,000，由丁公司負擔。簽約時丁公司對該租約的隱

含利率為 8%。租賃雙方並同意，當物價有波動時，租金可酌予調整。由於 X1 年及

X2 年物價連續大幅上漲，X3 年初雙方同意，自 X3 年起每年租金增加$200,000，
惟臺北公司的保證殘值則降低二分之一。（丁公司估計租期屆滿時該機器的殘值將

較原估計減少一半）。兩公司均採「年數合計法」計提折舊。 
利率 8%，期數 5，$1 之複利現值為 0.68058；利率 8%，期數 5，$1 之普通年金現

值為 3.99271。  
試作： 
列示丁公司及臺北公司 X1 年初有關分錄。（二公司各作一筆）（10 分） 
列示丁公司及臺北公司 X3 年初有關租金給付及修改該租約的分錄。（二公司各作

一筆）（10 分） 

四、乙公司 X2 年 1 月 3 日廠房發生火災，設備全毀，廠房毀損 3/4，相關資產之帳面金

額及公允價值資料如下： 
 X1 年 12 月 31 日 公允價值 
 成本 累計折舊 火災前 火災後 

廠房 $6,000,000 $3,600,000 $4,000,000 $1,000,000 
設備 1,000,000 300,000 1,200,000 0 

乙公司為其固定資產所投保之火險，包括：A 保單之標的物為廠房及設備，保單金額

分別為$4,000,000 及$400,000；B 保單之標的物為設備，投保金額為$300,000，二保

單之共保要求分別為：A 保單 70%，B 保單 80%。 
試作： 
計算乙公司自 A、B 保險公司分別獲得之賠償金額。（10 分） 
假設火災後立即獲得賠償，試分別為廠房及設備各做一筆相關之分錄。（10 分） 

五、何謂負債準備？何謂或有負債？兩者的會計處理有何不同？（15 分） 


